[bookmark: _GoBack] 屏東縣立明正國中113學年度七年級反霸凌宣導教育盃班際球類比賽辦法
主旨：配合學務處辦理宣導教育活動，體育組辦理反霸凌宣導教育盃班際球類競賽，增進班級合
      作情誼，促進身心均衡發展。
1、 組別及比賽日期：預定114年5月26日至6月6日，每天第六、七節課舉行。
 (如遇學校重大活動或不可抗力因素如氣候、場地..等會滾動式調整，請密切注意體育組公告)
     貳、報名辦法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、 日期：即日起至4月18日（五）午休前截止，報名表送交體育組指定放置處逾期不候。
2、 抽籤：114年4月24日(四)中午午休時間於體育館進行抽籤，未到者由體育組長代抽。
3、 賽程公布:114年4月25日(五)放學後公佈在本校校網及體育館前佈告欄。
4、 各班籃、排球賽可報名2隊，但不可重複報名重複出賽，如有重複出賽者經查獲全隊取消資格論。
5、 體育班學生不可依專長項目報名參賽項目。
      參、比賽方式：
     一、籃球比賽
     （一）、採單淘汰制。
    （二）、男、女生半場3對3鬥牛賽，比賽時間男生12分鐘、女生8分鐘，比賽進行中不停錶。比賽結束，成績相同時，則延長90秒決勝負，終場得分較高者獲勝，如未分勝負雙方以下場人數之3人罰球進多隊勝之（PK）。
    （三）、每場比賽可暫停二次每次三十秒，換人無限制但需至紀錄台報備，才能進行換人動作。
（四）、請各隊長賽前與對隊協調比賽服裝，整隊色系須一致，兩隊服裝色系不可相同。
（五）、比賽犯規或違例均採用正式籃球規則判定。
（六）、3對3比賽，比賽一開始以跳球判定球權，持球者必須回三分線、始可繼續比賽。
（七）、3對3鬥牛比賽，凡搶到對方籃板球，球必須回三分線後，始可進攻，如本隊進攻搶到籃板球則可繼續進攻。
（八）、進攻方球進籃框得分後(不洗球)，換方自行持球，持球者必須自運或傳球回三分
       線、始可繼續進攻籃框。整隊犯規六次後第七次犯規以上均判罰球。
（九）、球過全場中線算出界，爭球時以猜拳方式決定，贏著獲得球權。
         二、排球比賽
    （一）、每隊六人，男女混合，須男四名、女二名，可女多，不可男多，採單淘汰制。
（二）、有一隊得十三分須交換場地。
（三）、每局二十五分制，一局決勝負，有丟士，須贏兩分。
（四）、依中華民國新六人制排球規則比賽。
    （五）、排球發球依順時鐘方向輪轉發球。比賽前應將球員站立位置填寫確實，並交給裁判 
           核對。
     (六)、如報名參賽隊伍未達8隊，取前三名。
     肆、獎  勵：一、每組依報名隊數決定錄取優勝名額。
                 二、請校長頒發錦旗及獎品，以茲鼓勵。
     伍、本辦法經校長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